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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5批（督转

021号）LD20171122008问题办理情况的报告

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23日16时，我县接收到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5批（昆督转〔2017〕021号）由市城管局牵头，普发各县市区交办投诉问题1件，已办结。现将具体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希望城管部门加强对城内焚烧垃圾、电线、电缆的监管，防止污染环境。
2、 属实情况
不属实
3、 重复情况
无重复
4、 办结情况
    已办结
5、 检查处理情况
（一）巡逻排查情况
为认真落实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办单安排，推进落实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县城区焚烧垃圾、电线、电缆问题，进一步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我县政府分管领导及时安排部署，县城管局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落实执法人员，分3个片区和中队，进行巡逻核查及整治。从11月24日至27日，排查县城区电线、电缆13段，排查县城区公共区域和居民区垃圾收集房（垃圾箱）65个点，均未发现焚烧垃圾、电线、电缆和树叶等污染环境行为。
（二）办理结果

    制定配套工作方案，加强对县区内焚烧垃圾、电线、电缆的监管，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清运垃圾，避免因焚烧造成环境污染的现象发生。
六、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提高认识。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环保工作的严峻性，要紧紧围绕环保问题抓好各项工作，努力营造生态良好、群众生活舒适安逸的环境，要保护绿水青山，打造金山银山。

二是广泛宣传动员。充分利用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常识及焚烧垃圾的危害，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向市民群众以及环卫从业者迅速传达工作措施要点，形成环境污染防治人人与、参全民共治的格局，确保环境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成效。

三是明确职责。落实包路段、包地块的包保责任，做到有火必禁、有烟必查，有灰必究。确保垃圾和电线、电缆在我县“燃”不起来。
四是强化执法力量。形成部门联动，持续落实长效监管措施，加强露天焚烧垃圾、电线、电缆等环境违法行为监管，规范架空管线和电缆等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行为，对易发生焚烧垃圾的地段重点监管，对焚烧垃圾的责任人严肃处理。为保护环境不断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

1.禄劝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加强对城区内焚烧
垃圾专项整治方案

2.禄劝县城区内焚烧垃圾以及电线电缆专项整治照片

    3.禄劝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专项整治焚烧垃圾电线电缆巡查记录表

4.禄劝县城管局关于加强城区内焚烧垃圾以及电线电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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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7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1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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